





 “海南沉香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
使用申请书



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盖章）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制



申请须知

1. 申请使用“海南沉香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须提交以下资料，并加盖公章：
（1）生产基地（四至）证明；
（2）产品品质检测报告（原件）；
（3）自主产品商标证明、包装物图案样本；
（4）《营业执照》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；
（5）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（6）厂房或市场分布等其他情况说明。
2. 申请人有委托加工情况，应同时提交加工单位情况介绍（盖章）并加盖申请人公章。
3. 咨询联系方式：
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凤翔路118-2号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
承 诺 书
我公司已充分了解《“海南沉香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为共同维护“海南沉香”品牌形象，确保商品品质质量，我司愿做出以下承诺：
1.保证《申请表》中填写的内容和提供的有关材料全部真实、合法，如有虚假成分，本公司愿负法律责任。
2.申报的商品所使用的原材料均产自海南岛本岛。并且保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，按要求组织生产、加工和销售商品。
3.申请用标的产品与检测报告样品原材料为同一批次。
4.规范使用“海南沉香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不改变“海南沉香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图形和字样；严格管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包装物，不转让、不转借、不馈赠和不许可其他企业或个人“贴牌”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。
5.愿意接受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组织实施的审核检查和检测等监督管理措施。凡因商品质量问题给海南沉香产业造成不良影响，愿接受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（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）所做的决定，并承担相应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
          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法人代表：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表-1               商标使用申请表
	申 请 人
	（盖章）

	公司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经 办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使用商标的商品
	

	自主品牌名称
	
	是否注册
	

	检测报告
	□有，合格。
检测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测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原料来源
	□自营  
□收购 收购地址：

	包装来源与管理
	印刷厂：
包装台账：有□   无□

	加工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销售方式
	□批发   □零售   □网上销售   □其他

	销售地址
	生产厂址：
零售地址：
网址：

	备   注
	□首次申请



